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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是不可再生、不可多得的资源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

物质基础．古往今来，人类活动、吃穿住行、生老病死，哪

一环都离不开土地，正如马克思所说：“土地是一切生产和存

在的源泉”，是万物之生母，宇宙之宝藏。土地是自然的物体，

处于被动地为人类所利用，土地不可能按它自己的意志作用

于人类，只有人类可以按自己的主观意志作用于土地。人类

改造自然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改造土地；人们为有栖身之所，

在土地上建房。为了生存，就要开山造田、种粮食；为了生

存得更好，就要对自然体的土地进行修理、加工、投入，施

与种种作用，筑铁路、办工厂、建高楼、修公园、造水库⋯⋯，

以达到人类主动作用于土地获得较高回报的目的。社会发展、

人口增多，人类施与土地的作用越来越大，对土地回报率的

企望值越来越高，出现了土地供求关系的矛盾。有的地方出

现掠夺性的开发利用；有的地方则让广博的资源白白闲置，从

而导致资源丰富，生活贫穷的反差。因此，用辩证唯物主义

的观点来认识人类合理开发利用土地，是当今社会人们所共

同关注的问题。

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，是社会主义精

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“治天下者以史为鉴，治郡

国者以志为鉴”。深层理解和认识人类对土地的依赖关系，科

学合理地处理土地供求关系，又能充分利用土地资源，用历

史的经验警示后人，是我们编写这本《土地志》的目的。

双江，这块历史远古但又年轻的土地，山Jlf纵横，河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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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间。由于北回归线横穿县境中部，形成特殊的自然环境，热

区土地资源丰富，风光秀丽，气候宜人。这里的各族先民历

来以人少地广、山宽水肥而自豪，他们开垦土地，辛勤劳作，

大地的回报养育了一代代的子民。同时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土

地所有制、土地使用制，也形成了具有民族传统的爱土地、管

土地、用土地、珍惜土地的风尚。总结出“人哄地皮，地哄

肚皮”的哲理。然而这块土地还没有得到合理的充分开发利

用，土地利用的科技含量低，土地管理也长期处于不规范

状态。

1987年，成立县土地管理局后，认真宣传落实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先后开展了非农业用地清查、全县土

地利用现状调查、地籍调查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划定基本

农田保护区、城镇地价评估等一系列基础性工作，为合理开

发利用县内土地资源提供了决策依据。根据国家、省、地要

求，1996年8月，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了县土地志编纂领导小

组，着手搜资纂写。《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白治县土地

志》的编写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用

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，按详今略古的原

则，从宏观上重点记述县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土地开发、利

用和土地管理活动的史实，力求做到思想性、科学性和资料

性的统一，达到存史、资治、教化的功效。由于资料缺乏、编

写时间仓促、水平有限，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。恳望广

大读者给予批评、指教。 ·

双江霉蔷羹篡蓑自治县土地管理局局长’李 良

1998年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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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《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土地志》(以下

简称“本志”)以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指

导，按《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》要求，如实记述双江自治县

土地资源、开发利用、管理活动的历史与现状。

二、本志上限追溯至有史料记载之时，下限至1997年。

三、本志遵循详近略远的原则，从宏观上重点记述1950

年以来全县的土地状况和管理工作。
’

四、本志以述、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结构，志文按事分

类，设章、节、目记述，分设土地资源、土地制度、地籍管

理、土地纠纷、土地开发、土地法制建设、土地管理7章27

节。图设于卷首，表穿插于各章节中，力求科学性与资料性

相统一。

五、大事记按编年次序排列，凡较大的涉土事件、涉土

工程，均录入大事。

六、本志所称20～90年代，均指20世纪。“县人民政府

成立后”系指1950年12月3日以后。
‘

七、本志计量单位，1950年前按历史习惯称谓，如京石、

亢、筒、升、斗、份。1950年后用平方米、公里、千克、亩、

宗(土地部门专用)等；个别难以折算的仍用市制单位，历

史地名称谓加注今名。

． 八、本志资料数据主要来源于县土地管理局档案及有关

3／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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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书籍。

九、清代地契原文照录，并加标点断句，错字加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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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，位于云南省西南部。

县境地跨99035715”～100。09733”，北纬23。11 758”～23。48750”

之问。东西最大横距58公里，南北最大纵距64公里，1992

年全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(简称土地详查，以下同)总面积

2 160．72平方公里。比．常年统计面积2 165．03平方公里少

4．31平方公里。北回归线穿过县境中部。县城勐勐，城区面

积8．3平方公里。勐勐距省城昆明755公里。县境按顺时针

方向，由东往北，分别与景谷、澜沧、沧源、耿马、临沧相

连。全县辖5乡2镇48个村公所26个办事处。另有国营双

江农场、国营勐库华侨农场。1997年全县总人口158 928人，

其中：非农业人口11 958人。少数民族人口70 637人。人均占

有土地面积20．73亩，人口密度为73人／平方公里。

双江地处云贵高原横断山脉西南，属怒山系帮马山脉南

迤边缘。县境地势西北高，东南低凹。因陆地抬升运动和流

水侵蚀切割，地面破碎，高差悬殊，形成山地起伏，谷地相

间的中山地貌。东有马鞍山，西有四排山，中间勐勐坝；山

区面积2 083．62平方公里，占总面积的96．24％。县内大小河

流106条，澜沧江纵流于东，小黑江环绕于南，勐勐河纵贯

勐库、勐勐两坝。。两江环半壁，两山夹一河，一河穿两坝”

是双江的地形特征。

气候属低纬度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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暑，雨量适中，干湿季分明。由于地形复杂，山高谷深，海

拔高差悬殊大，因而“一山分四季，十里不同天”的立体气

候是双江的气候特点。

从澜沧江西岸山坡多处发现新石器遗址，证明双江在远

古时候就有人类活动，佤族、布朗族先民们早已在境内建立

部落村寨，生产活动以游猎为主，居所无定，土地开发较少，

土地为部落公有，且多数是森林、草山。汉唐至宋元时期，生

产活动逐渐转入定居，农业以刀耕火种为主，生产水平低下。

随着拉祜族陆续迁人县境，人口渐有发展，加快了土地开发

程度。元明之际，傣族先民到勐库、勐勐定居，建立封建领

主政权；明万历二十七年(1599)，明朝中央政府正式册封罕

氏为勐勐土巡检。随着封建领主政权的巩固，土地全部属于

领主所有。领主把土地山林分为大圈，圈辖若干村寨，各村

寨均有严格的界限。土地使用分为份田、差役田、寨公田、薪

俸田、客田、佛寺田等几种。百姓耕种份田，要向领主讨种。

除耕地外，一般草山、林地、荒地为村寨所有。土地不得买

卖、典当。份田(门户田)的使用分配，一种是将全寨土地

好坏搭配，分为与全寨户数相同的份数，每户1份；另一种

是视其劳力及生产工具，由百姓领种1份或几份。领主及属

官可以无限制地向所领管土地内的农民索取各种实物和

劳役。

·清代中叶，汉族逐渐进入双江，他们从内地带来较为先

进的农业生产技术，参与开发双江的土地，通过各种手段，使

土地逐渐转移到少数人手中，土地允许买卖。光绪十三年

(1887)，上改心已使用田照。除傣族聚居的坝区外，地主经济

已在山区汉族地区萌芽。清末民初，地主经济在全县多数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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